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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救恩 

          第十章 

 

功課：記憶新約聖經的名稱…猶大書、啟示錄。 

       背誦金句：約翰福音三 16 

 

救恩的需要 

 1.  根據羅馬書三 23，人為什麼需要得救？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救恩並不建立在甚麼根基之上？（提多書三 5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根據羅馬書三 20甚麼不能帶給我們救恩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遵行律法，十誡並不能使人得救；因為律法的目的只是叫人知罪（羅

馬書四 15；七 7） 

 

4.  在羅馬書三 10中，人是如何被形容的？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救恩的禮物 

5.  神給誰所以人能夠得到永生？（約翰福音三 16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  神給人的禮物是什麼？（羅馬書六 2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  根據以弗所書二 8，一個人如何能得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救恩的方法 

8.  誰被差來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際？（約翰一書四 10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也參考約翰一書三 16）              

9.  人必須信誰才能得救？（使徒行傳十六 3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. 在約翰福音十 9中，耶穌如何被形容為得救的方法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. 使徒行傳四 12如何描述信耶穌得救恩的必要性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. 耶穌如何向人類顯明衪的愛？（羅馬書五 8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. 神願意拯救誰？（提摩太前書二 4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4. 根據使徒行傳二 21，誰能得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救恩的賜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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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神賜給誰得救的機會？（彼得後書三 9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6. 在啟示錄廿二 17，得救恩的呼召是什麼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7. 信子的人有什麼？（約翰福音三 36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救恩的步驟 

18. 根約翰福音五 24，一個人要做什麼才能得永生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9. 羅馬書十 9列出那兩項得救的步驟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a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b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. 根據羅馬書十 13，一個人要做什麼才能得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
 
 
 
 

附加筆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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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的識別與應用 

從這個課程中有那些真理可以應用在我的生活中？ 
 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
